乐工办发〔2016〕33号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四川省“创新创效金点子”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现将省总工会《关于开展四川省“创新创效金点子”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的通知》（川工函〔2016〕98号）转发你们，请按照通知精神在广大职工中开展职工“创新创效金点子”合理化建议评选活动并积极申报。乐山市总工会将在全市范围征集，择优推荐5—8个公示上报省总工会参加评选。

请各申报单位在10月20日前报送《四川省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登记表》和《职工合理化成果申报汇总表》（一式两份），并将电子版发送到乐山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电子邮箱。

联 系 人：古  民、万  聪

联系电话：2126157

电子邮箱：lsszghbzb＠126.com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年9月30日
关于开展四川省“创新创效金点子”

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的通知
川工函〔2016〕98号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省广大职工围绕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和创新发展献计献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动员全省广大职工在推进“两个跨越”中建功立业，省总工会决定在全省开展四川省“创新创效金点子”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现对推荐征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评选范围和条件

此次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要突出创新创效主题，征集的范围是，2014年以来，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职工在群众性合理化建议活动中围绕改进和完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创新创效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提出的已经采纳实施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凡涉及国家机密、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政府投资或企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攻关取得的合理化建议成果，不在征集之列；已获国家或省科技进步奖、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奖的不再重复申报。全省企事业、机关单位在职职工均可参加。

二、奖项设置及名额分配

2016年四川省职工优秀合理化建议成果拟通报奖励一、二、三等奖60个，其中，一等奖10项，同时命名为“十佳金点子”；二等奖20项，三等奖30项，另设优秀奖若干。对获奖项目，由省总工会颁发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名额分配采取申报制，择优评定。各地各产业（企业集团）择优推荐5-8个参评项目。

三、征集程序及进度安排

（一）推荐阶段。2016年9月下旬－10月28日前，各市（州）、行业对拟推荐的职工优秀合理化建议成果，经在本地或本行业（单位）进行为期5天的公示无异议后，按要求的格式和内容填报《四川省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登记表》和《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申报汇总表》（一式二份）。并将其电子版发送到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二）审定阶段。2016年11月上旬，成立征集活动评审专家组,邀请技术专家、主管部门负责人等担任评委，根据报送的项目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相应的评判标准，对申报的合理化建议成果的科技含量、技术难度、应用和创新性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做出准确、科学的评价，出具评审意见并报省总审定。

（三）发布阶段。2016年12月上旬，对入选的合理化建议成果项目，将通报奖励，通过新闻、网络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展现优秀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及工作成效。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强化认识，高度重视。在广大职工中开展职工“创新创效金点子”合理化建议评选活动，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动广大职工参与合理化建议和创新创业实践的有效载体，是全省广大职工践行新理念、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对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激发职工的创新意识，加快推进我省“两个跨越”具有深远的意义，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征集评选工作。

（二）注重质量，客观公正。各地要按照评选要求，严格掌握征集评选范围、对象和条件，广泛开展本地区、本行业的征集活动，优中选优，认真做好申报和推荐工作，合理化建议成果提出者的申请材料须客观、真实、准确。

（三）做好宣传，带动整体。要抓住征集优秀职工合理化活动的契机，深入宣传基层一线职工立足岗位，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和成效，积极构建职工全员个人创新、班组团队创新、劳模创新工作室示范创新的职工创新体系，扩大参与，夯实基础。为做好下一步的成果发布展示工作，对需要发布展示的入围成果，届时请积极做好配合工作。

附件：1.四川省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登记表

2.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申报汇总表
附件1
四川省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登记表

推荐日期：
	合理化建议名称
	

	建议人
	工作单位
	年龄
	职务
	学历
	技术等级

	
	
	
	
	
	

	
	
	
	
	
	

	
	
	
	
	
	

	建议的主要内容（500字左右，必要时可另附材料）
	


备注：“建议人”一栏，如果是共同完成的成果，可按贡献程度依次填写，原则上不超过3人。

	采纳实施情况
	

	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况
	

	成果所获奖励情况
	


	采纳实施单位意见
	

	市州总工会或行业工会意见
	

	四川省评审领导小组意见
	


附件2
职工合理化建议成果申报汇总表

市州或行业（签章）：

	序号
	合理化建议名称
	建议人
	所在单位
	采纳实施后产生效益情况
	成果曾获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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